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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trict control and restriction of small passenger cars in large cities in China,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illegal acts, such as forging, alteration and misappropriation of motor vehicle li-
cense plate. Drivers should take legal liabilities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illegality related to li-
cense plates. However, most drivers do not know laws about punishment and connection between 
their faults and legal liability, who even hold that the fault does not match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As for thi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nature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illegal acts involving motor 
vehicle license plate to provide reference proposals for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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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大城市小客车指标控制和禁限措施的日益严格，引起伪造、变造、挪用机动车号牌等涉牌违法行为

日益突出。不同性质的涉牌违法行为，须承担不同严重程度的法律责任，而多数驾驶人并不知晓孰轻孰

重、如何处罚，甚至认为过错与责任不匹配。本文对机动车涉牌违法的性质与分类方法加以探讨，以给

立法提供参考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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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机动车号牌作为识别机动车身份的关键标识，是政府管理机动车的重要内容。随着大城市机动车高

保有量的限制性增长，尤其针对小客车的指标控制和禁限措施日益严格，伪造、变造、挪用机动车号牌

等涉牌违法行为日益突出。目前，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不同涉牌违法行为对应不同严重程

度的法律责任，而多数驾驶人并不知晓孰轻孰重、如何处罚，甚至认为过错与责任并不匹配，执法引发

争议。为使驾驶员更深刻地认识涉牌交通违法的危害，让执法机关更准确地打击此类违法行为，本文对

其性质与分类方法加以探讨。 

2. 机动车号牌的法律属性 

机动车号牌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国家机关证件必须是项目齐全的正式文本，乃国家机关制作、颁

发的，用以证明身份、职务、权利义务关系或其他有关事实的凭证，如身份证、驾驶证、护照、结婚证、

工作证、学生证、营业执照等。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相关解读[1]可知，在有关机动车的诸多证明和

凭证中，只有行驶证、登记证书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的范畴，其他证明和凭证则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机

动车号牌所起的作用侧重于识别而非证明作用，仅起到辅助确认机动车权属的作用，代替不了行驶证的

功能。可见，机动车号牌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2] [3]。 
机动车号牌属于国家登记标志。机动车号牌是国家机关对车辆进行编号管理的一种标志，具有公示

性和可识别性，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能够作为识别机动车权利人或判断机动车权利人信用度的依据，但并

不能证明该车或驾驶人的身份、经历等。刑法对军用号牌、警用号牌也只是以专用标志进行规范，强调

了警用号牌和武装部队号牌的专用属性、功能。车牌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放的，具有国家权威

属性。一旦机动车号牌与特定车辆及车主相关联，机动车号牌便具有了证明车辆身份和间接证明车辆权

属的功能，与驾驶证等证件具有相似功能，并与税收、保险等密切相关[4]。因此，建议法律将机动车号

牌表述为“国家登记标志”，实行严格的管理。 

3. 涉牌违法的现行分类 

本文所指涉牌违法行为，是指交通参与者违反有关机动车号牌适用与管理的相关法律规定，而产生

交通安全违法的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涉牌交通违法行为的分类方式，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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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实际常见的情形，涉牌违法的种类与表现大致如下： 

3.1. 伪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 

伪造机动车号牌主要表现为仿制其他车辆的号牌，常见通过网络低价买进假行驶证和号牌。所仿号

牌可以是他人车辆的，也可以是自己的；可以是与他人协商好的，也可以是未经他人允许的。在伪造的

号牌中，一种是虚构号码，即机动车登记管理系统中无有效登记；一种是假冒号码，即网上查询存在与

其相同的在用号码，甚至与登记车辆信息部分或完全一致的套牌车辆，此类假牌证占绝大多数。另外，

也有极少数出于某种便利而伪造车辆本身号牌的情形。 

3.2. 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 

在真实、有效的机动车号牌上改变号码数字、省市简称以及号牌原有特征的行为，可认定为变造机

动车号牌。变造机动车号牌常见于使用号码贴改变号牌字符，使用颜料涂改字符变成相近字母或数字。 

3.3. 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 

挪用号牌一般指使用正规制作的其他有档车牌。譬如，熟人之间换用，自己旧牌新用，偷盗捡拾使

用，自己一副号牌多车使用或者一车持有使用多副号牌等。 

3.4. 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 

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主要见于车辆未登记办理号牌，正在办理但不按规定放置临时号牌，已办理正式

号牌但为躲避“电子警察”借口号牌脱落、丢失而未悬挂或仅悬挂一面等。 

3.5. 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 

按照公安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号牌(GA 36-2014)》关于金属材料号牌安装的强制性标准

要求，机动车号牌“应正面朝外、字符正向安装在号牌板(架)上，禁止反装或倒装；前号牌安装在机动车

前端的中间或者偏右(按机动车前进方向)，后号牌安装在机动车后端的中间或者偏左，应不影响机动车安

全行驶和号牌的识别……；号牌周边不得有其他影响号牌识别的光源。”有关法律法规视情节对不按规

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制定了相应的处罚记分标准。 

3.6. 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 

故意遮挡号牌，不仅违法成本低，而且技术含量低，简单易行，随便一块遮挡物如光盘、纸片等即

可达到遮挡号牌的目的。有人借助一些车贴饰物、或故意加装较大防撞杠遮挡号牌。 

3.7. 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 

在洗车时不清洗号牌，或借口泥灰污染使号牌始终保持模糊不清难以分辨。也有将号牌数字上的油

漆或反光涂料毁坏，造成数字无法正确识别等现象。 

4. 涉牌违法分类的整合建议 

号牌价值和车辆本身不可分离，是附属于机动车所有权并标明机动车合法性的重要凭证，具有资源

性物权属性，体现了机动车所有人通过合法程序、付出一定利益获得的对号牌资源的专用性权利。笔者

认为，号牌通过颜色、编号共同标识其所登记的车辆，安装在机动车上才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号牌

能否发挥其实际功能，应当成为评定涉牌违法性质的关键区别点。根据涉牌交通违法行为的实际危害，

不妨将上述类型归为以下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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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伪造机动车号牌信息”(致错误识别) 

非法获得机动车号牌，导致所用号牌暂未登记(无档假牌)，或因号牌原因致号码显示的登记信息与实

际车辆信息不一致即视作“伪造机动车号牌信息”的违法行为，包括套用、挪用其他车辆号牌及使用字

符贴变造号码、使用颜料涂改字符等。在此淡化了号牌的物理属性，强调其功能属性，突出非法途径获

得号牌行为的违法性，纳入了“使用与车辆信息不一致的真实号牌”的情形。 

4.2. “未有效使用机动车号牌”(致难以识别) 

故意遮挡、故意污损影响机动车号牌正常拍照识别及未悬挂号牌等几种情况统一视为“未有效使用

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是否有效以能否常规拍照识别出完整的号牌字符为准。 

4.3. “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可正常识别) 

对于使用非正规渠道来源的号牌，与车辆信息一致，规格不合乎标准，但不影响正确识别车辆信息

的，以及未按规定使用固封螺丝等 GA 36-2014 规定的情形统一视作“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违法

行为。 
从上可知，“伪造机动车号牌信息”的违法行为情节最为恶劣，所侵犯的客体可能更多，也最为公

众所诟病。“未有效使用号牌”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没有安装号牌，上路行驶便失去了法律的约束，具

有较大交通安全隐患。“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危害性相对较小，在现行法规中处罚相对较轻，常可给予

警告处罚。涉牌违法严重损害公共秩序，其常见形式与直接涉及的个人利益关系见下表 1。 

5. 整合涉牌违法分类的意义 

目前，无论执法民警还是驾驶人，都有必要知悉机动车涉牌违法的类型及相应法律责任。现行交通

安全法的分类方法，虽然划分较为详细，但执法操作性较差，不利于公安交通执法管理，甚至导致过错

与责任不匹配。根据涉牌交通违法行为的实际危害将涉牌违法行为整合归类，具有积极的法治意义。 
首先，按照号牌实际功能受损程度分类更容易为人理解和接受。发挥号牌实际功能越弱，危害程度

越严重，针对不同危害程度给予相应的处罚也更为违法者信服。目前，对于经协商将号牌变造、伪造为

对方车辆号牌的行为与直接挪用对方号牌的行为后果完全一致，却处罚严厉程度有显著区别。挪用他人

车辆号牌、盗窃使用号牌(均为正规制作)等行为，其危害程度并不亚于使用非法制作号牌(信息准确)的行

为，却可以逃避伪造号牌的相应处罚。按照号牌标志功能的实际受损程度分类，则可以有效避免责罚不

相适的问题。 
其次，整合涉牌违法分类，可减免进行号牌真伪鉴定的困难和繁琐。由于现用机动车号牌防伪性差，

极易被仿造，且真伪鉴别缺乏客观性依据，导致号牌鉴定工作较为困难。目前，全国统一使用的机动车

登记管理系统已然比较完善，数字信息核对远比号牌本身鉴定准确便捷。如果悬挂号牌车辆的信息与机

动车登记关键信息(机动车识别代码、发动机号)不一致，就可认定为伪造号牌信息，而大可不必明知已为

“假牌”，仍要去请有关部门认定是否来源合法。这在针对异地号牌车辆执法过程中更增加办案负担。 
 
Table 1. Performance and benefits of illegal acts involving motor vehicle license plate 
表 1. 涉牌违法的表现与利益影响 

违法种类 客观表现 利益影响 

“伪造号牌信息” 套用或挪用其他号牌；变造等 损人利己；互利互惠；单纯利己 

“未有效使用号牌” 未安装、倒装、遮挡、安装单面等 单纯利己 

“不按规定安装号牌” 未用固封螺丝、号牌架可拆卸等 单纯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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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来源合法性只需在追究非法制造、销售机动车号牌时鉴定。 
最后，整合涉牌违法分类，将明确有关行为的危害程度和法律责任。根据违法行为的实际危害，将

当前伪造、变造及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统归为“伪造机动车号牌信息”。此类行为主要涉及

车辆使用人和所有人，情节最为恶劣，所侵犯对象可能更多，危害性最大。因此，应将此类违法行为与

其他行为相区别，加大惩处力度。对于非法生产、买卖机动车民用号牌的行为，往往与非法制售军用警

用号牌、驾驶证、行驶证、登记证书等行为并存，也是涉牌违法的助推因素，建议参照军用警用号牌相

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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